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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雲端發票幸運籤」活動
領    據
茲收到「雲端發票幸運籤」活動獎品 ：
□第一名：6,000元禮券  □第二名：5,000元禮券  □第三名：3,000元禮券
□第四名：2,000元禮券  □第五名：1,000元禮券  
                     此致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姓    名
	              (親筆簽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地址
	(獎品寄送地址)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H)                 　(手機)

	請黏貼身分證正面影本

	請黏貼身分證反面影本


	※領獎注意事項：
1. 得獎者填具領據及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蒐集個人資料應告知當事人事項表暨同意書後寄至tax200287@gmail.com，主旨請標註「雲端發票幸運籤」，本局確認身分後將獎品郵寄至聯絡地址(電子郵件信箱)給得獎者。
【請注意！領據掃描檔(或圖片檔)四邊勿留有空隙，並請攤平擺正再拍照或掃描】
2.領獎期限至115年3月27日，逾期視同放棄。
3.聯絡人：方小姐，聯絡電話：04-22585000分機2209。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蒐集個人資料應告知當事人事項表暨同意書
由於個人資料之蒐集，涉及您的隱私權益，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下稱「本局」）向
您蒐集個人資料時，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第8條第1項規定，應明確告知下列事項，敬請詳閱：
1、 機關名稱：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2、 蒐集之目的：依業務職掌，辦理宣導活動，其符合特定目地的有：

（1） (072)政令宣導
（2） (120)稅務行政
3、 個人資料之類別：
（1） 辨識個人者（C001）：姓名、地址、聯絡電話。
4、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C003）：身分證字號。
5、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利用之期間：以完成上開蒐集目的所必須之期間為利用期間。
（2） 利用之地區：台灣地區（包括澎湖、金門及馬祖等地區）。
（3） 利用之對象：本局及辦理所得申報業務依法有權調查之機關。
（4） 利用之方式：作為領獎辨識身分用，並做為日後寄送獎品用。若獎品金額超過1,000元者，需填列(免)扣繳登記資料並提供國稅局以憑辦理。
6、 民眾得直接以書面依個資法規定向本局就其個人資料請求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惟本局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不在此限。
7、 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如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或提供有誤、不完全時，本局將無法核准當事人申辦或提供完整服務，並影響後續相關權益，敬請見諒。
8、 對於本局所持有您的個人資料，將會按照政府相關法規保密，並予以妥善保管。
---------------------------------------------------------------------

提供個人資料同意書
本人確實已接受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告知本人個
人資料之提供與否之相關權利及影響，為此謹同意提供本人個人資料，以供 貴局依照上述所告知之蒐集及使用目的加以使用。
此致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同意人:                                        (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